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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差勤管理資訊

化，建置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雲端差勤系統（以下簡稱差勤系

統），並兼顧校務發展、維持辦公紀律及人性化差勤管理，並依據公務員

服務法第12條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8點第3項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行政職員係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工級人員（技工、工友）、約（聘）僱人員、學務創新人員、專任運

動教練及校務基金或特定計畫經費進用之全職行政人員，不含部分工時人

員。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出勤實施彈性上班，但各單位得應業務需要，簽陳校長核 

准後指定部分人員依核定上班時間出勤。 

四、上班日辦公時間規定： 

(一)一般上班時間：8時至 17時。在校出勤時間須達 9小時，累計延長服務

時間於寒、暑假期間補休；進修部為 13時至 22時。 

(二)彈性上班時間：7時 30分至 8時 30分上班，16時 30分至 17時 30分下

班。 

(三)延長服務時間：非寒、暑假期間之中午 12時至 13時；進修部為 17時至

18時。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61000100-0931215


五、請假計算時間： 

(一)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自 8時至 17時(無中午延長服務)。  

(二)半日請假： 

1、上午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自 8時至 12時。該日下午之上班

時間不再實施彈性上班。 

2、下午請假：按上午彈性上班簽到時間連續上班滿 4小時後，始得辦

理請假手續後下班離開。如 8時上班者，於 12時 0分下班；8時 10

分上班者，於 12時 10分下班，餘類推。 

(三)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即申請請假者，一律自8時起算。8時31分至9時簽到上班 

者，應請假1小時，9時1分至10時簽到上班者，應請假2小時，餘類 

推。 

2、已上班1小時以上再請假者，以8小時扣除當日簽到、簽退時間計算 

為請假時數(未達1小時不予計入)。 

3、請假不足1小時者，以1小時計。 

六、上下班刷卡簽到、退規定： 

(一)每日出勤應親自於雲端差勤系統辦理簽到退手續。如有代簽到退等情

事，托代雙方均應視情節核予懲處。 

(二)同仁如欲申請加班，仍請於申請加班當日於差勤系統簽到退，或完成忘

刷加班簽到、退申請單。 

(三)如因偶發狀況致無法於彈性上班時間內完成簽到手續者，得以紙本簽到

或申請補忘刷上班卡單代替。 

(四)辦公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

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視為曠職。如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等情事，依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或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五)上班時間不得擅離職守或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如因公外出須辦妥手

續。確為公務急需外出處理者，應即辦理（或委託代辦）公出手續，或

敘明事由於 3日內補辦手續，超過 3日者請以簽陳敘明事由、起訖時

間，經校長核准後由人事室補登；申請事、病、補休假及公差假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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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校行政職員出勤、加班及請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出勤應依辦公時間辦理上、下班簽到退，並限到校後或離校前使用刷卡

機、電腦或行動裝置，且以本校有線或無線網路登錄雲端差勤系統，於

每日上、下班時間內各辦理一次。 

(二)本校行政職員加班補休規定，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1、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者，應事先於差勤

系統申請加班，加班起訖時間應有加班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

錄。因特殊情形未能事先申請加班者，應於加班後 3日內補申請，

逾期概不受理並不予核發加班時數；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因公務有

加班需求者，亦同。 

2、加班時數核發，以加班申請單與加班簽到、退時數，兩者取其小核

算；同一日內如有多次不連續之加班需求(含接續平日上下班前後之

加班)，應各別填具加班申請單。 

3、屬員申請加班者，直屬主管應審酌其辦公效率與公務之急迫性、必

要性，並以覈實原則申請。 

(三)非上班時間奉派公(差)假之補休:以實際執行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

交通路程時間，核實申請補休時數；如為奉派於週一至週五出差或出國

執行公務，於該段期間前後以假日為必要之交通路程(假日為單純行程)

者，不得申請補休。 

(四)超過上班時間簽到或未到下班時間提早簽退者，須辦理請假手續；未辦

理請假手續者，以曠職論，曠職不足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五)因執行公務、差勤系統或網路故障、大眾運輸交通系統誤點（需檢附誤

點證明）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漏（未）簽到退者，應檢附佐

證資料完成「差假補登申請表」後送人事室補登。 

(六)每人每年最多可申請 24次，年度內個人因素之忘記刷卡超過 24次者，

應依相關規定請假。 

(七)公出、公差及請假者，應事先辦妥差假手續並檢附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或

於事後補行上傳；情況特殊者，得委由同仁代為請假或敘明事由於 3日

內補辦差假手續，未依規定或逾期請假或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 



(八)寒暑假「延長服務減少到班」假別申請，依本校行政職員寒暑假彈性上

班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各單位主管應負監督管理屬員之責，對出勤、辦公異常者，應即時處理；

對連續且屢勸不聽者，應依行政程序簽請懲處並列入年終考績參考；對於

曠職者應立即書面通知當事人或其家屬，必要時得輔以電話或派員實地查

訪等方式為之。 

九、人事室得不定時派員瞭解同仁上班情形，對出勤、辦公異常者，應隨時通

知單位主管，並彙陳校長核閱，且將作為年終考績(核)參考或續聘依據。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或與更高位階之法律牴觸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須經行政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